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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專題講座－ 

精神分析簡介～從夢的解析談起 

壹、依據： 

教育部國教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學科中心 114年度工作計畫 

貳、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歷史學科中心－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美術學科中心－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三、 協辦單位：基隆市高中課程發展小組 

臺北市歷史學科平台 

新北市教育局新課綱行動協作平台 

桃園市高中課程發展與精緻教學中心 

新竹縣政府高中課程素養中心 

新竹市高中課程輔導團 

苗栗縣高中輔導團 

臺中市高中學科輔導團 

南投縣精進高中課程中心 

彰化縣高中課程輔導團 

雲林縣高中輔導團 

嘉義縣高中輔導團(嘉義縣高中精進計畫)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新課綱創思教學研發中心 

高雄市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高中精進計劃高中輔導團) 

參、 活動內容： 

一、 活動日期：114年 11月 19日（三）19:30－21:30 

二、 活動地點：採線上演講方式進行。 

三、 授課講師：巴黎大學索爾邦藝術史博士、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

系退休教師 高榮禧教授 

四、 招收對象：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科、美術科、藝術生活科及關心本議

題之教師 

五、 報名方式： 



 

2 

(一)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bm0yrX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3 日(星期四)12:00 前，或線上 200 人，額

滿為止。不開放現場報名。 

(三)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2小時【課程代碼：5302503】。 

六、 聯絡窗口： 

(一) 聯絡人：羅佳瑩小姐、成瑜小姐 

(二) 網站：https://ghresource.k12ea.gov.tw/nss/s/main/p/History  

(三) 信箱：history02@email.cygsh.tw  

(四) 聯絡電話：05-2254603#1271 

(五) 歡迎加入官方 LINE，研習不落勾：@chf7505q   

肆、 課程內容：  

一、 簡介 

本講座係針對影響廿世紀相當深遠的精神分析創始人佛洛伊德的

思想予以擇要介紹。包括其有關夢的劃時代新解析方式、其對人類性

心理在文化構建上的重要強調，及所領導的精神分析運動影響了其後

哪些主要的發展流派（以容格派、客體關係理論及拉康派為代表）並

比較其異同。 

另外，本講座除會提供一妄想症患者的夢例予以詳盡分析外，也

會對精神分析的審美批評（含文學與電影上的例證）尤其針對其中夢

主題的表現予以釐清剖析，盼聽眾能對精神分析得有非純粹概念而係

貼切實例的具體把握。 

二、 課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團隊 

19:10-19:20 線上報到 
主辦單位 

行政團隊 
19:20-19:30 開幕式 

19:30-21:30 精神分析簡介～從夢的解析談起 高榮禧教授 

21:30-21:35 填寫回饋問卷及簽退 

21:35 結    束 

https://reurl.cc/bm0yrX
https://ghresource.k12ea.gov.tw/nss/s/main/p/History
mailto:history02@email.cygs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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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其他事項： 

一、 本次講座採取線上模式，報名請填 google信箱或 google教育帳號，並請

核對正確性。 

二、 各校若有信箱系統問題，未收到學科中心錄取通知時，請確認信件是

否進入垃圾郵件信箱。 

三、 已報名並收到錄取通知者，請務必準時參加；工作坊不受理未獲錄取

的老師臨時報名或登入 Meet會議室。 

四、 專題演講上線前準備： 

(一) 錄取老師將收到 meet 連結，請務必準時上線。若當天無法出席，或

將晚到者，請前三天向主辦單位請假。 

(二) 上線前請先測試設備，若同時使用電腦及手機，請開啟手機音量，

電腦關靜音，避免嚴重迴音。 

(三) google帳號請顯示中文全名，以方便工作人員登錄您的研習時數。 

(四) 請在安靜不受干擾的空間上線，並先排除走動及處理事務等會干擾

線上聽講的因素。 

(五) 錄取通知提供研習當天 LINE 社群（不會顯示個人 LINE 帳號），當

天於 LINE社群提供線上簽到、簽退網址及時間。 

五、 研習當天： 

(一) 收到錄取通知者，請先加入研習 LINE社群，請您留意簽到、簽退時

間。請務必於 19：20～19：30上線簽到。 

(二) 為使講師音訊清晰不受干擾，請老師於進入會議室前先關閉麥克風

及攝影機。麥克風請於線上交流或發問時再開啟。 

(三) 請尊重講師的智慧財產權，請勿錄影或側錄，感謝您的配合。 


